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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 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
 
  小組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
 
 

II. 審批 2017 年 4 至 5 月社區參與計劃資助申請 
 
2.  小組處理了 25 項擬於本年 4 月及 5 月舉行的社區參與計劃、

“南丫日”、“浴佛慶典”和“長洲太平清醮”的資助申請。 
 
3.  雖然下年度社康會獲分配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尚未確定，但

預計金額與本年度相若。小組在考慮 2017/2018 年度社康會所獲撥款

額、個別活動的性質、規模及預算支出後，建議社康會原則上通過： 
 

(a) 撥款 417,276.10 元，用以資助 25 項活動；以及 
(b) 撥款 300,000 元，用以資助舉辦“南丫日”、“浴佛慶典”及

“長洲太平清醮”。 
 
4.  為方便團體早日展開籌備工作，小組建議預早通知獲資助團

體原則上通過的撥款額，待確定社康會於 2017/2018 年度所獲撥款

後，再正式通知有關團體。 
 
 

III.    其他事項 
 
5.  就一項收費不劃一的活動，小組討論違規事項後，同意參考

以往的處理方式，發信提醒團體日後必須遵守有關規定，否則區議會

可施行罰則。至於一項沒有收取長者費用的活動，小組接受團體的解

釋，認為無須再作跟進。 
 
6.  就一項活動的宣傳品欠“離島區議會贊助”字樣，小組討論

後，同意參考以往的處理方式，扣減有關宣傳品的資助額。 
 
7.  就一項申請延期舉辦的活動，小組同意活動延期至本年 3 月

25 日舉行，以及在下一個財政年度(2017/2018 年度)支付該活動的撥

款。 
 
8.  由於 2016/2017 財政年度即將完結，小組同意若個別活動未

能趕及在本財政年度內完成發還款項的程序，須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內

支付有關款項。 
 
 



IV.    下次會議日期 
 
9.  會議於下午 3 時 35 分結束。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通知。 
 
 

-完- 


